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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負責的。在這麼重要的事情上，如果行政長官能夠來立法會接受立法會議

員提問，是否更能體現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的精神呢？

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多一些溝通必定是好事。我希望各位議員盡量利用行政長官每

年來立法會 4 次出席答問會時，提問各方面的問題，包括行政長官的述職情

況。事實上，行政長官每年述職一次或兩次，與立法會答問會的時間往往不

會相差太遠，如果要做跟進事項，亦不會太慢。或許我們看看互相的安排，

日後行政長官向各位議員匯報時，可否再更接近他述職的時間。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在 1997 年主權移交前，總督前往英國述職後均會來立

法會交代。政務司司長可否告知我們，為何行政長官現時的做法，比一位殖

民地總督也不如呢？又如果行政長官堅持要向傳媒交代，透過傳媒向市民交

代，倒不如選擇立法會。如果行政長官那麼懶，只做一次，他可否只向立法

會交代呢？

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我相信在 1997 年後，在“一國兩制＂安排下，在《基本法》

管治下，我們與以往殖民地時代的安排相當不同。正正因為以往是殖民地，

當時的行政首長有責任釋除香港人的疑慮。現時行政長官在“一國兩制＂

下，同樣的疑慮，我覺得是不同的，是完全不同的情況。

至於議員認為行政長官如何匯報才是昀好，我覺得香港的普羅大眾要求

行政長官在會晤國家領導人後，必須當時、即時、盡快向普羅大眾匯報發生

了甚麼事。我相信等候一天時間也太長、太長了。因此，行政長官每次與國

家領導人會晤後，均會在當天之內立即向香港普羅大眾交代，而昀有效的方

法便是透過媒體。

（第四項質詢遭撤回）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昀後一項口頭質詢。

  

街上擺放貨斗街上擺放貨斗街上擺放貨斗街上擺放貨斗  

5.5.5.5.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主席，據報，全港每天昀少有  100 個裝載垃圾的貨車貨斗
隨街擺放，既阻塞交通，危害行車及行人安全，亦污染環境。地政總署指出，

在政府土地擺放貨斗須事先獲得該署批准。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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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除了地政總署之外，負責監管道路交通、環境 生及道路建設等

範疇的其他政府部門，有否監管擺放在行車道或行人路的貨斗；

若有，監管的詳情；若沒有，原因是甚麼；  

(二 ) 過去  3 年，當局接獲於街上擺放貨斗的申請總數，以及檢控未獲

批准而在街上擺放貨斗的總人數；若當局沒有提出檢控，原因是

甚麼；及  

(三 ) 當局會否考慮將未獲批准而在街上擺放貨斗視為違例停放車

輛、亂拋垃圾，或阻塞通道，以便警務處、食物環境 生署（“食

環署＂）或相關部門可以檢控有關貨斗的擁有人？

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主席，在街道或路旁放置的貨斗一般是用來暫時存

放在附近樓宇進行裝修或改建所產生的建築廢料，然後運往堆填區傾倒。這

些貨斗擺放在街道或路旁一般不會超過  2 至 3 天，所以對交通及行人的影響

都是比較短暫。對裝修及建造等行業來說，使用貨斗是有實際的需要。況且，

使用這些貨斗可以避免將建築廢料隨便放在街道上，減少對環境 生及交通

的滋擾。現時貨斗隨街擺放的問題，主要是透過各區的街道管理機制加以處

理。

我就主體質詢  3 部分的答覆如下：  

(一 ) 現時並無特定法例處理貨斗隨街擺放的情況。一般來說，有關部

門可以引用《土地（雜項條文）條例》來處理這些可被列為非法

佔用政府土地的問題。該條例廣泛地涵蓋所有未經批准佔用政府

土地的情況，包括隨街擺放的貨斗。根據該條例第  4 條，地政總

署可發出許可證給使用政府土地放置物件的人，而根據同一條例

第 6(1)條可以張貼通知，飭令在通知內指明的日期前停止佔用該

土地。地政總署一般給予貨斗物主一個工作天的時間，將阻街的

貨斗移走。

假如放置在街道或路旁的貨斗產生環境 生問題，食環署可以根

據《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第  12 條及第  127 條，向有關的人發

出妨擾事故通知，飭令他們在指定的時間內減除該等妨擾事故。

如果貨斗阻礙清潔工人清掃街道，食環署會根據上述條例第  22

條，通知物主在指定的時限內將貨斗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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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任何人在街道上擺放物品（包括貨斗）而對其他公眾人

士或車輛造成阻礙、不便或危險，警方會視乎當時情況，根據

《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4A 條及第  32 條採取適當行動。  

(二 ) 過去  3 年，地政總署並無接獲在街上擺放貨斗的申請。各部門收

到貨斗隨街擺放的投訴如下：地政總署收到  218 宗；食環署收到  

82 宗。此外，警務處、運輸署及路政署並沒有收到有關的投訴紀

錄。

過去  3 年，各區地政處根據《土地（雜項條文）條例》第  6(1)

條，共張貼了  218 張告示。大部分貨斗物主都在限期前移走有關

貨斗；而餘下的貨斗，因未能找到其物主，當區地政處已經安排

把貨斗移走和充公。  

(三 ) 擺放在街上的貨斗，並不符合《道路交通條例》第  2 條有關車輛

的法例定義，所以一般不能夠列作違例停泊車輛來處理。正如上

文所述，貨斗隨街擺放的情況，是透過各區的街道管理機制處

理。各有關部門曾於上月就街道管理問題舉行會議，並討論如何

更有效處理貨斗隨街擺放的問題。假如日後有關部門接獲投訴，

會首先交由警方評估是否屬緊急和嚴重影響交通的情況，若然，

則警方會進行執法行動把貨斗移走。

如果貨斗並無阻塞交通，警方會通知當區的地政處。地政處會根

據《土地（雜項條文）條例》張貼告示，給予貨斗物主一個工作

天的時間移走貨斗。如果貨斗在指定時限後還沒有被移走，地政

處會安排承辦商移走有關的貨斗，務求在  3 個工作天內妥善處理

有關問題。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提到在過去  3 年，地政總署

並無接獲在街上擺放貨斗的申請，而各部門收到的投訴昀少有  300 宗，有些

部門則沒有紀錄。在這情況下，在街上擺放貨斗已造成滋擾，對市民帶來不

便，影響了居住環境。請問政府是否滿意這情況，即物主先擺放貨斗，當有

市民投訴時，當局才飭令物主把它移走？如果政府並不滿意，那麼會怎樣解

決這問題？此外，主體答覆的其中一段提到，假如日後有關部門接獲投訴，

便會首先交由警方評估是否屬緊急和嚴重影響交通的情況，若然，則警方會

進行執法行動把它移走。如果不屬於上述的情況，當局有否其他措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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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主席，以前的情況確實是不太理想。雖然有關部門

各自在有關條例下可以採取行動，但都是分散地個別採取行動。正如我在主

體答覆第 (三 )部分提到，透過報章披露有關的情況，有關部門於上月便一起

商討應如何處理這問題。又正如劉議員剛才所說，昀主要視乎是否嚴重影響

交通情況，如果是，我們便會立即處理；如果不是，我在主體答覆中亦有提

及，在沒有阻塞交通的情況下，警方會立即通知當區的地政處。地政處會根

據《土地（雜項條文）條例》張貼告示，給予貨主  1 個工作天的時間移走貨

斗，而  1 天是法例上要求的。如果他在  1 天後仍不移走貨斗，我們便會盡量

安排承辦商移走有關的貨斗。我們現在的目標是希望盡快完成工作，但無論

如何也不會多於  3 天的時間。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提到如果是嚴重影響交通，

便會把貨斗移走。我想請問，移走的意思會否涉及有關罰則，即會否“抄

牌＂？如果完全不涉及罰則，那麼政府是否還須花公帑把貨斗移走？如果有

罰則的話，請問該罰則是甚麼？

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主席，其實，很多時候，這些貨斗是由有關的物主

所放置的，而貨斗本身一般是沒有識別，足以讓我們找出其貨主的。如果我

們根據貨斗放置的位置四周尋找，很多時候都會找到有些人正在拆除東西，

如果是有阻塞交通的情況，警方便會要求他們立即移走該貨斗。如果並無阻

塞交通的情況，我們便會張貼告示。所以，對於這些情況，我們都可以處理。

至於罰款的問題，警方可根據《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4A 條採取法律行動。

根據該條例，如果有任何人在沒有合法的權限或解釋下造成有關滋擾，昀高

罰則是罰款  5,000 元或監禁  3 個月。不過，並無紀錄顯示我們曾使用該法例

判處有關的人入獄。

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主席，我經常看見這類貨斗擺放在街上，特別是在雙黃線上，

也曾看見有些放在路口前面，這些都是會影響交通的。不過，是否影響交通，

通常視乎是否處於繁忙或非繁忙時段。對於這種情況，現時的處理方法是，

如果有人投訴，便交由警方評估等，但這種處理手法亦並非很理想。主體答

覆提到如果貨斗並無阻塞交通，警方便會通知地政處，而地政處會張貼告

示，限物主在  1 天內把貨斗移走。但是，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一段已說過，

貨斗擺放在街上，一般不會超過  2 至 3 天，那麼張貼告示便似乎是多此一舉

了。就此，我想請問政府，會否考慮鼓勵有關的人作出申請？在有人作出申

請後，便可能不會有這些問題出現，即貨斗不會非法擺放，因為有關部門可

以作出限制，例如在路口或雙黃線上不可放置貨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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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主席，正如議員所說，這些貨斗一般是用來擺放那

些拆卸下來的物料，通常在裝滿一貨斗後，物主便會把它移走，不會放置在

該處很久。所以，在時間上，是不會很長的。當然，現行有關法例可以容許

物主作出申請，但如果要經過申請的程序，然後又要經過批牌的程序，很多

人可能覺得這是費時失事，而不會這樣做。我們也明白在這方面，是有這樣

的需要，我們亦希望盡量將滋擾減至昀低。所以，如果貨斗真的對交通安全

問題有影響，當局便會即時作出處理。如果不是，我們一般是會通容的，但

亦盡量不會讓貨斗擺放太長的時間。

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局長仍未答覆我的補充質詢。我是詢問局長會否鼓勵有關的人

作出申請，他可以談一談有甚麼鼓勵的措施，例如簡化程序，或是有議員提

及的罰則方面。請問局長，會否鼓勵有關的人作出申請呢？

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主席，物主是可到有關部門作出申請的，但正如我

在主體答覆所說，在過去  3 年，當局未曾接獲有關申請。但是，我認為昀主

要的問題是，如果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如何讓市民有效地作出投訴。地政總

署設有一條電話投訴熱線，該電話號碼是：2231 3369，透過投訴的處理，希

望能將這些滋擾減至昀低。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提到過去  3 年，地政總署並無接獲
在街上擺放貨斗的申請，而根據《土地（雜項條文）條例》，其實，地政總

署署長是可以發出許可證的。請問是否因為申請這些許可證必須繳付費用、

或要繳付每天的租金，抑或是他們怕麻煩，所以不作出申請呢？

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主席，有關的申請須繳付租金，但租金是很便宜，

並不昂貴的。發出許可證是按地區收費，例如以港島北區及九龍市區為例，

每年每平方米只是  10 元。所以，有關的費用是很便宜的，費用不應該是一

個問題。有關的問題可能是，有關的人的拆卸工作時間只是很短暫，在完成

拆卸工作後，便會把貨斗移走，沒有誘因令他須把貨斗擺放很長的時間。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6 分鐘。昀後一項補充質詢。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主席，我想跟進我的主體質詢。現在的情況很明顯是有關的人

先放置貨斗，即使是違法的亦先做，所以，我對政府說，如果不滿意現狀，

便要解決問題。但是，警察在處理緊急事件的手法，與處理不緊急情況的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口頭質詢時間到此為止。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創造職位措施創造職位措施創造職位措施創造職位措施

6666.... 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主席，為紓緩失業問題、協助弱勢社 投入勞動市場，以

及對抗於本年年初爆發的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下稱“ SARS＂），政府

曾推出多項創造職位的措施。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上述措施的進展情況；

(二 ) 在有關措施所創造的職位當中，聘用期將於明年 3 月或之前屆滿

的職位的類別和數目；及

(三 ) 當局會否延續第 (二 )部分所述職位的聘用期；若會，詳情為何；

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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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根本是一樣，同樣是時限到了，便張貼通告要求物主把貨斗移走，但這並

不能解決問題。所以，我想請問政府，鑒於預防勝於治療，如有需要，當局

可否與業界商量一下，或訂出一些很簡單的申請規則，甚至是免租？既然現

時政府都是收不到費用的，那倒不如免費，無須物主繳付租金，這樣反而可

能監管得好一些。當局有甚麼預防的做法呢？

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政局局長：主席，我想大家也明白，這些貨斗一般是用來存放

拆卸下來的建築廢料，所以通常是擺放在被拆卸的大廈或建築物附近，所以

在申請放置在遠一點或近一點的地方上，並沒有甚麼彈性，而且在時間方

面，我剛才已解釋過，是比較短暫的。既然業界有這樣的需要，便作出這樣

的安排。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已說過，如果不讓有關的人把廢料放在貨斗

內，廢料便有可能擺放在街上，然後以貨車來運走，這樣同樣是會產生問題

的。因此，在這情況下，我們須首先處理交通安全的問題。如果是影響安全

的，我們無論如何也不會容許有關的人作出這樣的行為；如果安全是沒有問

題，那麼我們便按照我剛才所說的方法來處理。




